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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 0212 破 20 号之五

申请人：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 年 5 月 19 日，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批准宁波

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望公司或债务人）

重整计划草案，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表决结果，有财产

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的职

工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草案将获得全额清偿；（二）根据审计及

评估结果，债务人已资不抵债，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

调整为 0，符合公平、公正原则；（三）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

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四）债

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本院查明，2021 年 9 月 15 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港豪

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东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管理人。2022 年 1 月 19 日，本院裁定对东望公司重

整。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关于债权人会议书面表决

办法的议案》的表决规定，即“对东望公司后续破产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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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债权人会议职权并需要由债权人行使表决权的事项，不再

召开现场债权人会议，由管理人通过邮寄、短信、电子邮件、

当面递交会议材料方式，送达各债权人，由各债权人对相关事

项进行书面表决。其中邮寄表决，以债权申报时地址确认书中

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准；短信以债权申报时提供的手机号为准；

电子邮件以债权申报时提供的电子邮箱地址为准；上述信息本

人及委托人均有效。债权人在收到表决议案后三十日内（邮寄

以邮戳为准、 短信和电子邮件以发送成功为准）将表决结果

通过邮寄、短信、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交付给管理人。债

权人未表决或者逾期回复表决结果的，视为同意表决事项。”

管理人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2 日通过邮寄和电

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债权人送达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票。经管理

人统计，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组别 总票数
表决同意（包含未寄回

视为同意）

表决同意票数占

比
表决同意债权金额占比

有财产担

保债权组
4 票 3 票 75.00% 85.87%

普通债权

组
67 票 55 票 82.09% 69.08%

出资人组 3 票 2 票 66.67% 30.00%

除出资人组外，其他债权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后，

管理人与对重整计划草案投反对票的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沟通，其坚持投反对票，并要求撤销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

条的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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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

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

利益；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

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一定条件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这些

条件包括：《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相应表决组已通过重整计

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

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该

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

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

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偿

顺序不违反《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的

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本案中，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和本次债

权人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对待同一组表决成员，

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法律规定；职工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有

财产担保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按照重整

计划草案所获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

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且普通债权组已表

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债务人

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 0，所有者权益为负。重整计划草案中

的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其中的

管理人报酬，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

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结合本案情况，本院将其金额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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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万元，其余多出的 132 万元本院将其放入预留金额中。宁

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请本院批准重整计

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批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终止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姚虎仕

人民陪审员 潘国飞

人民陪审员 唐伟英

二○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代书 记 员 王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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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重整计划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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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重整计划 指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

《企业破产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法院 指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东望公司、债务人 指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

债权人 指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东望公司

的某个、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重整投资方 指 杭州艮乐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有财产担保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职工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的，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税收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债务人所欠的税款

普通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普通债权

已确认债权 指
破产清算就重整期间经法院裁定及经管理人审查确

认的债权

暂缓确认债权 指

已经向管理人申报但因涉及诉讼未决、所附条件未

成就、证据不足、存在争议、尚需进一步核查等由

管理人暂缓确认的债权

不予确认债权 指
经管理人审查金额不予确认或债权人提起诉讼、仲

裁，但未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

未申报债权 指 债务人账面有记载或已向债务人提起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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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以及账面未记载债权人

亦未申报的债权

预计债权 指 暂缓确认债权和未申报债权的统称

“重整费用”、“破

产费用”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之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共益债务

评估机构 指 银信（宁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21 年 9 月 15 日

日 指 自然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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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特别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

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重整计划（草案）由各类别表决组分组表决。

经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本重整计

划（草案）；各表决组均通过本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即为通

过。

二、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本重整计划获得人民

法院裁定批准后，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具有约束力。

三、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或者债权人会议已

通过本重整计划但未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四、按照本重整计划（草案）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

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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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

根据债权人宁波港豪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以（2021）浙 0212 破申 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望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为东望公司管理人。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月 19 日出具（2021）浙 0212 破 20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22 年 1 月 19 日起对东望公司进行重整。

管理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在《中国新闻》报纸公开发布《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方招募说明书》，公告了拟纳入重整范围内的资

产、招募流程、报名条件、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等，面向社会招募重

整投资方。报名时间截止后，重整方杭州艮乐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艮乐公司”）报名参与重整，并已向管理人缴纳了人民币 400

万元的保证金。管理人认为启动重整程序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利益，

且杭州艮乐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符合招募说明书中的报名条件。管理人

代表债务人与重整投资方签订了《破产重整框架协议》。

管理人在完成债权审查、资产清理和评估的基础上，征求了债权人、

债务人、重整投资方等多方意见后，现向债权人会议提交本重整计划

（草案），请各表决组审阅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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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东望公司基本情况

东望公司于2009年 1月 6日在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

登记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住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茶亭庵村（新兴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许永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智

能楼宇系统集成、安防系统工程、监控系统工程的施工；监控设备、

通信设备的销售及安装、维护；监控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技

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设备租赁服务。

经核查，东望公司有三家分公司，分别为东望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

分公司及无锡分公司。东望公司目前未停止经营，三家分公司中的上

海分公司仍存续经营；杭州分公司已由管理人依法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无锡分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目前东望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数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 70%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翰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3.95 23.3%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皓投资 336.0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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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5000 100%

二、债务人的资产状况

根据银信（宁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15 日，东

望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56,929,117.03 元。（不

含东望公司与上海联通未履行完毕合同）

名称 评估价值（元）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52,250.81

应收账款 42,601,087.25

预付款项 950.00

其他应收款 167,613.29

存货 953,785.00

流动资产合计 46,775,686.35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9,857,321.68

固定资产（车辆、设备） 296,109.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53,430.68

资产总计 56,929,117.03

（备注：东望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未履

行完毕的合同因时间跨度大，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多，依据会计总则对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file:///E:/工作/宁波-德恒/25-东望/投资人会议-协议、方案等/评估明细表-宁波东望-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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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无法估值。）

三、债务人的负债状况

截止 2022 年 2月 28 日，管理人总计收到 63户债权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总额 339,922,433.53 元。管理人对该等申报债权依法进行了

审查。

（一）已确认债权

已由法院裁定认可的为 13家，确认债权合计 204,606,493.19 元。

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 4家，确认金额为 162,552,511.31 元；普通债

权 9 家，确认金额为 38,274,379.19 元；劣后债权 5 家，确认金额为

3,779,602.69 元（其中 1 家既确认了劣后债权又确认了有财产担保债

权，4 家既确认了劣后债权又确认了普通债权）。

管理人另初步确认债权 43 家，均为普通债权，确认债权金额为

60,307,322.95 元。

（二）暂缓确认债权

暂缓确认的债权 10家，申报债权总额为 52,294,224.85 元，债权

性质均为普通债权。

（三）不予确认债权

上述申报债权中（不包含职工债权），管理人审查后无不予确认债

权。

（四）未申报债权

经东望公司梳理统计及管理人调查，东望公司账面有记载的未申

报债权人共计 3 家。其中两家债权人已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承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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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尚有 1家债权人未申报，账面应付金额为人民币 137,554.31 元。

（五）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东望公司欠付职工债权共计 446,782.55 元。

（六）偿债能力

根据测算，以 2021 年 9 月 15 日为评估基准日，东望公司如实施

破产清算，预计可变现净值为人民币 56,929,117.03 元，扣除已全部

质押担保需用于优先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应收账款 38,676,006.32

元后，仅剩 18,253,110.71 元可用于分配。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清偿顺序，剩余财产在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欠付的职工债权

及税款债权后用于向普通债权人分配。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受

偿比例为 4.82%。具体计算过程见下表：

序号 科目 依据 预计变现净值

一 资产评估价值 评估报告 56,929,117.03

二 优先债权 1+2+3+4 43,676,006.32

1
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

受偿部分
评估报告 38,676,006.32

2 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 预计 3,000,000.00

3 职工债权 初步调查 2,000,000.00

4 税款债权 - -

三 普通债权 1+2+3+4 274,752,431.98

1 法院裁定金额 38,274,379.19

2 管理人初步确认金额 60,307,3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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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人暂缓确认金额 52,294,224.85

4
有财产担保债权受偿

不足部分
123,876,504.99

四
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

财产价值
（一）-（二） 13,253,110.71

五 普通债权清偿率 （四）/(三） 4.82%

根据上述偿债能力分析，东望公司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普通债权受

偿比例为 4.82%。但这一比例存在不确定性，在东望公司破产清算的情

况下，该受偿比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主要原因表现为：1、清算状态

下，东望公司将因解除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而面临被债权人索赔违约责

任的风险，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将大幅度降低甚至不足以覆盖违约金。

2、根据评估报告，东望公司资产合计中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为

9,857,321.68 元。根据管理人初步核实，该长期股权投资公司为杭州

衢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望公司持有该公司财产份额

19.56947%，且该财产份额已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冻结【案号：

（2020）浙 0205 执保 128 号】，冻结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2023

年 4月 2日。故此，清算状态下，该长期股权投资预计难以处置。3、

清算状态下，东望公司对外负债将大幅增加。第一，破产清算状态下，

东望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联通”）签订的合同编号为“CU12-3101-2016-012271”的《2016 年

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城市图像监控系统建设及维护项目（后端部分）

合同》及合同编号为“CU12-3101-2016-012272”的《2016 年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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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分公司城市图像监控系统建设及维护项目（前端部分）合同》

将面临解除，东望公司将因合同根本违约而被上海联通追索巨额违约

金及损失赔偿，故此，届时东望公司不仅无法回收对上海联通享有的

应收账款债权，还将增加对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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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一、债权分类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和债权审查确认情况，东望公司

重整债权分类设有有财产担保（应收账款质押）债权组、普通债权组

和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

二、债权调整方案

1、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结合重整投资方认可价值程

度范围内优先受偿。有财产担保债权不能优先受偿的部分列入普通债

权，按照普通债权的方案受偿。

2、职工债权

经公示后最终确认的职工债权全额清偿。按照管理人的初步测算，

职工债权金额约为 446,782.55 元。

3、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分段清偿，不足全额清偿的部分按比例进行清偿。

对于暂缓确认债权，由管理人预提分配款，在债权获得法院裁定确认

后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调整方案进行调整。

对于重整计划出具日后申报的债权，按照同类债权的性质按照上

述方法调整。

4、出资人权益调整

（1）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东望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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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均已陷入困境。如果东望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现有财产在清偿各

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出资人权益为零。为挽救东望

公司，贯彻出资人与债权人共同分担重整损失的原则，东望公司重整

计划将对东望公司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

（2）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

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立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股东

在破产受理之日后至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

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重整计划规定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权的受让方和承继方。

（3）出资人权益调整内容

东望公司股东让渡其持有的东望公司的股权，其中 100%股权由重

整投资方或其指定方持有。

按照上述方案清偿后未获清偿的债权部分，根据《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东望公司将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18

第四部分 重整条件下各债权清偿方案

一、偿债资金来源

执行本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方案所需资金来源为重整投资方自有，

其中由重整投资方艮乐公司以现金方式提供的重整资金为 7200 万元，

并由其额外承担重整交易及实施过程中的全部税费（包括根据法律规

定应由东望公司承担的税费）。对债权人的清偿由管理人负责实施支付。

重整投资方提供的重整资金一次性支付，在本重整计划获得法院

裁定批准之日起 90 日内支付重整资金 6800 万元（包含已支付的 400

万元保证金）至管理人账户。

二、各类债权清偿方案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就担保财产享有

优先受偿的权利。东望公司破产案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对应的担

保物均为东望公司在外应收账款。本重整计划项下，经调整后，有财

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结合重整投资方认可比例程度范围内

优先受偿，即有财产担保债权按法院裁定认可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的 36%比例优先受偿，不能优先受偿的部分按照普通债权的方案受偿。

前述优先清偿款项，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且重整资金到

位之日起 30日内以现金方式清偿。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不作调整，全额清偿，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重整

资金到位之日起 3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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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照债权调整方案的规定清偿。

对于重整投资方支付的重整资金，在清偿优先债权（以本重整计划确

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方案为据）、破产费用、职工债权之后，剩余

资金将用于向普通债权进行分配。具体清偿方案如下：

1、对每家普通债权人 30万元以下（含 30万元）的债权部分，按

照 70%的比例于重整资金到位之日起 3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

2、对每家普通债权人 30 万元以上至 10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

债权部分，按照该部分金额 20%的比例在重整资金到位之日起 30 日内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

3、对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进行调整，不予清偿。

（四）劣后债权

劣后债权全部豁免，不予清偿。

（五）预计债权

1、未申报债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未申报债

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因此，账面

有记载但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管

理人将根据重整计划同类债权的受偿方案预留相应货币资金，其债权

获确认后按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受偿。自重整计划执行期满后经过十

二个月后，仍未来申报或管理人不予确认的，视为债权人放弃债权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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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清偿的权利，东望公司不再清偿，管理人将以剩余财产对普通债权

人进行补充分配，分配方式为所有债权按比例分配。

账面未记载且未申报债权，会后申报的，需承担为审查和确认会

后申报债权所支出的相关费用。会后申报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并应在其债权经依法确认后按照同类债权的性质，根

据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但以法院裁定确认其债权时

剩余的尚未分配（扣除应支付的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的重整资金为

限。

2、暂缓确认债权

暂缓确认债权按照同类债权性质的受偿标准提存分配额，在债权

获得法院裁定确认后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

最终未获确认的暂缓确认债权对应的分配额，以及因其他事由提存但

在提存期届满仍未提取的分配额，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仍有

剩余的，将按普通债权的追加分配原则进行追加分配。

（六）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破产费用主要包括破产案件受理费用、管理人开展工作的正常开

支、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留用人员工资与管理人报酬等。其中，管

理人报酬最终金额由法院确定。

已经发生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已从管理人账户中直接支取；后

续发生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将由管理人随时从管理人账户中支取支

付。重整投资方按照交割时点管理人账户的当下状态及余额进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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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条件下各债权的拟清偿比例及拟清偿金额详见附件——《重整费

用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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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重整投资方的资金安排、保障及违约责任

重整投资方应当在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之日起90日内完成重整资

金人民币 6800 万元的支付，前期已支付的人民币 400 万元保证金转为

重整资金。如逾期付款，重整投资方需按应付未付款总额日万分之三

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情况下，应付重整资金总额按 6800

万元计算并据此计算违约金）。

重整投资方逾期付款的，经管理人书面通知重整投资方之日起 15

日内，或经诉讼执行后，重整投资方仍不能全额支付的，则视为重整

投资方无法执行重整计划而无资格继续执行，重整投资方应当按照重

整资金总额的 20%支付违约金。同时，管理人有权要求已发生转移的资

产（如有）进行回转，重整投资方应当按照管理人的要求实施回转，

包括按照管理人要求直接转移到管理人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因重整投

资方无法执行重整计划给管理人和债权人造成的损失，重整投资方应

承担赔偿责任。

在重整投资方违约的情况下，如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新增负债高于

新增资产，则重整投资方应负责全额补足。

在重整投资方按照重整计划支付全部重整资金后的 10日内，管理

人将东望公司的公章、证照、账册等经营资料移交给重整投资方，由

重整投资方控制及使用，同时在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内由管理人进行

监管；监督期结束，管理人解除监管。在重整投资方按照重整计划支

付完毕全部重整资金后的 30日内，管理人协助重整投资方完成股权变

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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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东望公司经营方案

为使东望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在深入调查研究相

关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如下经营方案：

一、理清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自2018年东望公司生产流动资金断裂导致大小股东之间发生尖锐

的矛盾，并且当年东望公司多份合同无法执行导致后续的一系列违约

和损失，引发银行诉讼和大小股东的相互诉讼，最终各种矛盾不可调

解。东望公司对外的客户关系和与供应商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已经破

坏殆尽，要让东望公司重获新生，妥善处理与客户和供应商至今存在

的因为违约和债务导致的对立关系是必经之路。东望公司拟在破产重

整补偿以外，将历史积存的各类纠纷、矛盾，继续和各家解决诸如产

品质保善后、已开发票冲红、中止取消项目的和解谅解、恢复供应商

继续提供技术支持等内容的相关谈判。

二、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产结构

东望公司杭州分公司和无锡分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未实际运作，将

尽快关闭。东望公司拟通过审计核查后注销的方式，以消除潜在的负

面影响。对杭州衢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LP投资，在当年获

得衢州项目总包时起了关键作用，但目前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拟通

过变现处置，甩掉历史包袱，聚焦主业，减少消耗。

三、重建市场和技术团队，恢复公司品牌

东望公司原有四个销售大区，拥有二十多人的市场销售团队和十

多人的技术支撑团队，是以往东望公司在市场上源源不断获得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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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交付的重要保障。目前市场团队已经离散殆尽，技术人员所剩无

几，甚至很多以前的销售和技术骨干都被竞争对手挖去，并借此说服

客户将订单转移。

东望公司目前已经基本没有新订单的获取能力，技术支撑队伍也

已经在危险边缘，重建市场和技术团队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东望公司

重整成功，重整投资方将根据市场和发展的需要分步招募市场和技术

人员，尤其是对东望公司仍然有感情，只是迫于生计无奈离去的老骨

干员工，以迅速恢复东望的订单获取能力和公司品牌影响力。根据前

期的调研，预计招募和重建团队投入不低于 1000 万元。

四、聚焦主业经营，调整经营模式，补充资金，注入优质资产

东望公司现在生产的状态属于勉强维持在中低安全线上，既谈不

上完全符合客户和合同要求，也谈不上发展和造血功能。重整结束后，

东望公司将根据债委会已经审议通过的生产经营计划，投入必要的资

金切实招募和充实生产人员和管理团队、保障公司唯一的长期项目从

勉强维持恢复到完全健康、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调整经营模式，

积极争取优质订单，根据订单获取情况，先投入 5000 万左右的资金，

按照从小到大的原则，逐步积累信用，积极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逐

步恢复东望公司以前的银行信用和融资能力。尤其是重整投资方将积

极发挥行业内经验和影响力，帮助东望公司重新获得一个 5000 万以上

的同类型项目订单，彻底恢复客户和银行对重整后的东望公司的信心。

总体来说，重整投资方的投资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重整计划执行，投入 7000 万以上资金，切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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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消除困扰东望公司的债务和诉讼纠纷问题。预计将于 2022

年 8月前完成。

第二阶段：继续投入 3000-5000 万，帮助东望公司恢复市场信用，

使得企业真正恢复生机，成为完全正常的公司。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方面：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投入必要的资金切实招募和充实生

产人员和管理团队、保障公司唯一的长期项目从勉强维持恢复到完全

健康、正常运转；根据市场需要，投入资金重建东望公司的市场销售

团队，以宁波、上海为核心重新恢复东望公司的市场订单获取能力；

和广大供应商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供应商对东望公司的部分

信任，保证东望公司的新项目运作没有障碍。预计将于 2022-2023 年

进行。

第三阶段：在东望公司完全恢复正常经营后，继续投资 5000 万以

上，对获取的市场订单，按照以小及大的顺序，以自有资金启动完成，

其中至少自主完成一个 5000 万以上的全垫资市场订单。以此为基础，

同步重新积极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逐步恢复东望公司的融资能力。

将东望公司恢复到 2017 年之前生机勃勃的状态。预计将于 2023～2025

年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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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执行主体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

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即东望公司是重整计划的执行主体。

二、执行期限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5 个月，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计算。如债务人不执行重整计划、或因客观原因导致债务人无法在上

述期限内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则管理人应提请债权人会议决议进行重

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若东望公司所提交之关于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的申请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及法院批准，则法院有权根据管理

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东望

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的，执行期限自执行完毕之日起届

满。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

1、出资人权益按重整计划调整完毕。

2、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

3、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

4、职工债权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

5、普通债权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

6、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由重整投资方受让的东望公司股权已

变更至重整投资方或其指定关联方名下。

上述事项完成，重整计划即为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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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整计划的变更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

等重整计划拟定阶段无法合理预见的特殊情况，或者因投资者原因导

致原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管理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重整计划。法

院经审查裁定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管理人应当自获法院裁定之日起

两个月内提出重整计划修正案。该修正案应提交至因重整计划修正而

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及/或出资人组进行表决。表决程序以及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修正案的程序与原重整计划的程序相同。

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管理人应自决议通过之日

起十日内提请法院批准。债权人会议决议不同意或者法院不批准变更

申请的，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

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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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

一、监督主体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监督期限

本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一致。重整计划提前执行

完毕的，监督期限亦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届满。

三、监督期限的延长

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需要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

限的，由管理人向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请，并根

据法院批准的期限继续履行监督职责。

四、监督期限内管理人及东望公司的职责

重整计划监督期届满时，管理人将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

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重整计划监督期限内，东望公司应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及时向管理人

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司财务状况，以及重大经营决策、财产处

置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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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其他事项

1、本重整计划（草案）须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之

标准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执行。

2、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各表决组有效通过后，由管理人依法申请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3、如部分表决组经两次表决未通过本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或管

理人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申请批准本重整计划（草案）。

4、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后，

对债务人及其全体债权人、东望公司原股东、重整投资方均有约束力。

5、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按照本重整计划（草案）

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6、如债权人在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期限届满前已从债务人的担保人和

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部分清偿，则该债权人按重整计划获得的清偿

以其债权全部实现为限。

7、本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有关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效力及于该方权

利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8、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

且亦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获得法院批准，或者已

由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的，法院将

依法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东望公司破产。

9、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事宜，按《企业破产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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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上述重整计划（草案），请各表决组予以审阅并表决。

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 件：

重整费用分配表

重整费用计算表

序

号

债 权

组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元） 重整清偿比例 清偿金额（元）

1
职 工

债权
职工工资 446,782.55 100.00% 446,782.55

2
共 益

债务

管理人履职费用 由管理人账户随时列支 0.00

管理人报酬 680,000.00 100.00% 680,000.00

3
优 先

权组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原债

权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86,037,498.73 36.00% 30,973,499.5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北支行
28,103,859.08 36.00% 10,117,389.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北

支行

21,519,704.86 36.00% 7,747,093.7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16,628,276.09 6.00% 5,986,179.39

4
普 通

债权

余姚市汇泰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
813,008.9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312,6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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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浙江加加林建筑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
1,047,538.38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杭州天阙科技有限

公司
1,530,558.67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航天科工广信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161,25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12,875.00

杭州三汇数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10,313.99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77,219.79

上海熙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380,006.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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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克信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
1,419,353.1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港豪进出口有

限公司
6,866,863.0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分行

24,945,487.14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市镇海创明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2,533,079.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明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09,624.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46,736.80

浙江盈力智能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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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予清偿

宁波市鄞州嘉远计

算机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

1,016,262.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高新区易和泰

科技有限公司
2,349,125.05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国胜智能工程

有限公司
318,405.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13,681.00

宁波保税区恒众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56,448.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9,513.60

宁波市中欣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58,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40,600.00

宁波佳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人：宁波创通信息科

122,064.04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85,4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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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宁波佳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人：宁波市余姚金添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1,552.02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50,310.40

宁波北仑荣轩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债权

转让人：宁波山令光

电有限公司）

159,214.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11,449.80

宁波市欣翼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债权转

让人：宁波市宇汇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152,648.13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06,853.69

宁波鼎昊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11,935.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8,354.50

宁波雨田安防器材

有限公司
143,629.84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00,540.89

宁波海曙子润计算

机有限公司
106,377.55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74,4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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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浙江方盟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11,46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8,022.00

浙江亿点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9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63,000.00

杭州数梦工场科技

有限公司
13,736,455.09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浙江能盈科技有限

公司
225,03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57,521.00

北京数博智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6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70,000.00

浙江宇迈智能科技3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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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
15,109,577.86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杭州凯旗科技有限

公司
521,162.67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54,232.53

上海中隆通信工程

有限公司
8,776,106.02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上海科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4,3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43,010.00

上海东冠通信建设

有限公司
5,675,018.47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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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行物资有限

公司
247,067.4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72,947.18

宁波胜铭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95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065.00

浙江大开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165,184.83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08,746.8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51,749.36

宁波市鄞州日升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57,848.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40,493.60

宁波纳立升降机械

有限公司
6,3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4,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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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予清偿

宁波市北仑区安泰

汽车快速维修中心
23,287.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6,300.90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

镇营泉饮用水站
2,272.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590.4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能效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205,748.72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安普升安防科

技有限公司
552,906.99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60,581.40

雷磊 1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70,000.00

史元灿 23,983.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16,7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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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周洁芬 9,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6,300.00

张学忠 84,120.62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58,884.43

黄涛涛 14,272.18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9,990.53

陈校珊 26,107.13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8,274.99

于宝玉 149,675.23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104,772.66

陈位位 40,379.3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28,2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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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原债

权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55,063,999.19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北支行
17,986,469.8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北

支行

13,772,611.1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10,642,096.7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5
劣 后

债权

杭州天阙科技有限

公司
16,142.00 0.00% 0.00

上海熙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6,050.00 0.00% 0.00

宁波港豪进出口有215,061.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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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原债

权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134,151.19 0.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分行

1,378,198.50 0.00% 0.00

合计 68,401,790.47

6

暂 缓

确 认

债权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飞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924,05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34,810.00

宁波先河计算机网

络工程有限公司
4,711,884.23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市鄞州三江融

通中小企业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00,788.64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德皓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88,4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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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予清偿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828,526.47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杭州青鸟电子有限

公司
2,0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杭州安控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619,427.6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273,885.52

俞凌 24,162,636.9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350,000.00

顾笑也 58,511.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40,957.70

北京万景律师事务

所
1,000,000.00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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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7

未 申

报 债

权

博康智能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37,554.31

30 万元以下清偿

70%，大于 30 万元小

于等于 100 万元的

部分清偿 20%，其余

部分不予清偿

96,288.02

提存金额 3,195,941.24

预留金额 2,283，268.29

备注：

1.因管理人账户尚有余额，故管理人履职费用由管理人从管理人账户中随时支取使用。

2.优先权组先按照 36%的比例进行清偿，剩余部分转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

3.2021 年 12 月 29 日，原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将其债权通过公开转

让方式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1 月 12 日，该笔债权主体变更至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优先债权金额为 96,300,671.28 元，劣后债权金

额为 2,134,151.19 元。2022 年 1 月 27 日，管理人收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公

司支付的款项 10324272.55 元，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该笔款项提前清

偿，扣除前期欠付慈溪电信机房租赁等费用，实际提前清偿款项为 10263172.55 元，故

从优先债权中扣除了前述提前清偿的金额。

4.暂缓确认债权及未申报债权最终清偿金额根据法院裁定认可的债权金额，按照重整计

划中同类债权清偿方案受偿。


